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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做好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换届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《教育督

导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4 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督学管理

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16〕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组织开

展第九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推荐工作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督学人选条件和要求 

（一）推荐督学人选范围。 

政府部门及教育督导机构有关人员，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教

学研究机构的管理人员、教育专家、科研教研人员等。 

（二）督学人选应具备的条件。 

1.熟悉国家教育方针、政策，了解教育法律、法规，有相应

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。 

2.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。 

3.热爱教育督导工作，能够深入基层、深入学校、深入教学

一线开展教育督导工作。 

4.遵纪守法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道，品行端正，廉洁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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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身体健康，能够保证教育督导工作时间，确保完成督导任

务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周岁。 

6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行政级别副处级以上； 

（2）担任教育督导部门负责人 2年以上正科级干部；  

（3）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、教学、教

育研究工作 10年以上的人员，或从事教育督导工作 3 年以上并

熟悉教育督导业务，掌握必要的检查指导、评估验收以及监测

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员。 

（二）督学聘任期限。 

自治区督学分为专职督学和兼职督学。兼职督学每届任期 3

年，续聘不得超过三届。自治区督学任期满，自动解聘。 

二、督学推荐人选名额分配 

各设区市推荐 73人，各有关高校推荐 26人（名额分配详见

附件 1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督学推荐工作，认真组织，严

格按照督学推荐人选的相关条件，以单位推荐的方式按时按量完

成推荐工作。 

（二）请各有关单位填写《第九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人选

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 2019 年 5月 31 日前将表格的电子版发送

至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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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请各有关单位组织填写《第九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

人选推荐表》（附件 3），加盖本单位公章，并附上本单位推荐人

选的 2张两寸免冠正装白底彩色近照（照片背面要求注明推荐人

选的姓名，届时制作督学证件使用），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统

一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（设在自治区教育

厅）。 

联系人：容子晴，联系电话：0771—5815312；地址：广西南

宁 市 竹 溪 路 69 号 ， 邮 编 ： 530021 ； 电 子 邮 箱 ：

jydd5815312@163.com。 

 

    附件：1．第九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人选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 2．第九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人选信息表 

3．第九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人选推荐表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
2019 年 5月 9 日 

  

mailto:jydd5815312@163.com


 —4— 

附件 1 
  

 
 

 

各市教育行政部门（73 名） 

单位名称 分配名额（人） 备注 

南宁市 7 

   各市推荐的督学人选

中，要求有熟悉基层督

导业务工作的行政管理

人员 1名；了解学校管

理工作的人员 1名。 

柳州市 7 

桂林市 7 

梧州市 6 

玉林市 6 

北海市 4 

钦州市 4 

河池市 6 

贵港市 5 

贺州市 4 

百色市 6 

防城港市 3 

来宾市 4 

崇左市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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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高校（26 名） 

单位名称 分配名额（人） 备注 

广西大学 1  

广西民族大学 1  

广西中医药大学 1  

广西师范大学 1  

南宁师范大学 1  

右江民族医学院 1  

桂林理工大学 1  

广西科技大学 1  

河池学院 1  

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  

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1  

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  

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  

广西医科大学 1  

桂林医学院 1  

广西艺术学院 1 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  

广西财经学院 1  

玉林师范学院 1  

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1  

北部湾大学 1 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1  

广西教育学院 1  

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 

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  

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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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推荐单位： 

姓名 
性

别 

民

族 

出生 

年月 

政治

面貌 
学历 职称 职务 

联系 

电话 

电子

邮箱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备注：请于 2019年 5月 31日前将此表格的电子版发送至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

导委员会办公室电子邮箱：jydd5815312@163.com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jydd5815312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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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 
 

 

 

姓  名  性  别  民  族  

（贴照片处） 
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专长或特长  

毕业院校及专业  专业领域  

工作单位  

职  务  职  称  学 历  

健康状况  联系地址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学 

习 

工 

作 

简 

历 

（从就读

大学开始

填写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签名： 

年  月  日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